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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 二 十 三 、 二 十 五 、 三 十 四 、 三 十 七 、 六 十 一 、

七 十 九 條 條 文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七 年 十 一 月 一 日 施 行  

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一 年 五 月 二 十 九 日 總 統 令 修 正 公 布 第 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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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章   總   則  

 第  一  條   為 保 障 商 標 權 及 消 費 者 利 益 ， 維 護 市 場 公 帄 競 爭 ， 促 進 工 商

企 業 正 常 發 展 ， 特 制 定 本 法 。  



 

 

 

  

 

 第  二  條   凡 因 表 彰 自 己 之 商 品 或 服 務 ， 欲 取 得 商 標 權 者 ， 應 依 本 法 申

請 註 冊 。  

 第  三  條   外 國 人 所 屬 之 國 家 ， 與 中 華 民 國 如 無 互 相 保 護 商 標 之 條 約 或

協 定 ， 或 依 其 本 國 法 令 對 中 華 民 國 人 申 請 商 標 註 冊 不 予 受 理 者 ，

其 商 標 註 冊 之 申 請 ， 得 不 予 受 理 。  

 第  四  條   在 與 中 華 民 國 有 相 互 承 認 優 先 權 之 國 家 ， 依 法 申 請 註 冊 之 商

標 ， 其 申 請 人 於 首 次 申 請 日 次 日 起 六 個 月 內 ， 向 中 華 民 國 申 請 註

冊 者 ， 得 主 張 優 先 權 。  

   依 前 項 規 定 主 張 優 先 權 者 ， 應 於 申 請 註 冊 同 時 提 出 聲 明 ， 並

於 申 請 書 中 載 明 在 外 國 之 申 請 日 及 受 理 該 申 請 之 國 家 。  

   申 請 人 應 於 申 請 日 次 日 起 三 個 月 內 ， 檢 送 經 該 國 政 府 證 明 受

理 之 申 請 文 件 。  

   違 反 前 二 項 規 定 者 ， 喪 失 優 先 權 。  

   主 張 優 先 權 者 ， 其 申 請 註 冊 日 以 優 先 權 日 為 準 。  

 第  五  條   商 標 得 以 文 字 、 圖 形 、 記 號 、 顏 色 、 聲 音 、 立 體 形 狀 或 其 聯

合 式 所 組 成 。  

   前 項 商 標 ， 應 足 以 使 商 品 或 服 務 之 相 關 消 費 者 認 識 其 為 表 彰



  

商 品 或 服 務 之 標 識 ， 並 得 藉 以 與 他 人 之 商 品 或 服 務 相 區 別 。  

 第  六  條   本 法 所 稱 商 標 之 使 用 ， 指 為 行 銷 之 目 的 ， 將 商 標 用 於 商 品 、

服 務 或 其 有 關 之 物 件 ， 或 利 用 帄 面 圖 像 、 數 位 影 音 、 電 子 媒 體 或

其 他 媒 介 物 足 以 使 相 關 消 費 者 認 識 其 為 商 標 。  

 第  七  條   本 法 所 稱 主 管 機 關 ， 為 經 濟 部 。  

   商 標 業 務 ， 由 經 濟 部 指 定 專 責 機 關 辦 理 。  

 第  八  條   申 請 商 標 註 冊 及 其 相 關 事 務 ， 得 委 任 商 標 代 理 人 辦 理 之 。 但

在 中 華 民 國 境 內 無 住 所 或 營 業 所 者 ， 應 委 任 商 標 代 理 人 辦 理 之 。  

   商 標 代 理 人 應 在 國 內 有 住 所 ； 其 為 專 業 者 ， 除 法 律 另 有 規 定

外 ， 以 商 標 師 為 限 。 商 標 師 之 資 格 及 管 理 ， 以 法 律 定 之 。  

 第  九  條   凡 申 請 人 為 有 關 商 標 之 申 請 及 其 他 程 序 ， 遲 誤 法 定 期 間 、 不

合 法 定 程 式 不 能 補 正 或 不 合 法 定 程 式 經 通 知 限 期 補 正 屆 期 未 補 正

者 ， 應 予 駁 回 。  

   申 請 人 因 天 災 或 不 可 歸 責 於 己 之 事 由 遲 誤 法 定 期 間 者 ， 於 其

原 因 消 滅 後 三 十 日 內 得 以 書 面 敘 明 理 由 ， 向 商 標 專 責 機 關 申 請 回

復 原 狀 。 但 遲 誤 法 定 期 間 已 逾 一 年 者 ， 不 得 為 之 。  

   申 請 回 復 原 狀 ， 應 同 時 補 行 期 間 內 應 為 之 行 為 。  



 

 

 

  

 

 第  十  條   商 標 之 申 請 及 其 他 程 序 ， 應 以 書 件 或 物 件 到 達 商 標 專 責 機 關

之 日 為 準 ； 如 係 郵 寄 者 ， 以 郵 寄 地 郵 戳 所 載 日 期 為 準 。  

   郵 戳 所 載 日 期 不 清 晰 者 ， 除 由 當 事 人 舉 證 外 ， 以 到 達 商 標 專

責 機 關 之 日 為 準 。  

 第  十 一  條   商 標 註 冊 及 其 他 關 於 商 標 之 各 項 申 請 ， 應 繳 納 規 費 。  

   商 標 規 費 之 數 額 ， 由 主 管 機 關 以 命 令 定 之 。  

 第  十 二  條   商 標 專 責 機 關 應 刊 行 公 報 ， 登 載 註 冊 商 標 及 其 相 關 事 項 。  

 第  十 三  條   商 標 專 責 機 關 應 備 置 商 標 註 冊 簿 ， 登 載 商 標 註 冊 、 商 標 權 變

動 及 法 令 所 定 之 一 切 事 項 ， 並 對 外 公 開 之 。  

   前 項 商 標 註 冊 簿 ， 得 以 電 子 方 式 為 之 。  

 第  十 四  條   有 關 商 標 之 申 請 及 其 他 程 序 ， 得 以 電 子 方 式 為 之 ； 其 實 施 日

期 、 申 請 程 序 及 其 他 應 遵 行 事 項 之 辦 法 ， 由 主 管 機 關 定 之 。  

 第  十 五  條   商 標 專 責 機 關 對 於 商 標 註 冊 之 申 請 、 異 議 、 評 定 及 廢 止 案 件

之 審 查 ， 應 指 定 審 查 人 員 審 查 之 。  

   前 項 審 查 人 員 之 資 格 ， 以 法 律 定 之 。  

 第  十 六  條   商 標 專 責 機 關 對 前 條 第 一 項 案 件 之 審 查 ， 應 作 成 書 面 之 處 分

， 並 記 載 理 由 送 達 申 請 人 。  



  

   前 項 之 處 分 ， 應 由 審 查 人 員 具 名 。  

第 二 章  申 請 註 冊  

 第  十 七  條   申 請 商 標 註 冊 ， 由 申 請 人 備 具 申 請 書 ， 載 明 商 標 、 指 定 使 用

之 商 品 或 服 務 及 其 類 別 ， 向 商 標 專 責 機 關 申 請 之 。  

   前 項 商 標 ， 應 以 視 覺 可 感 知 之 圖 樣 表 示 之 。  

   申 請 商 標 註 冊 ， 以 申 請 書 載 明 申 請 人 、 商 標 圖 樣 及 指 定 使 用

之 商 品 或 服 務 ， 提 出 申 請 當 日 為 申 請 日 。  

   申 請 人 得 以 一 商 標 註 冊 申 請 案 ， 指 定 使 用 於 二 個 以 上 類 別 之

商 品 或 服 務 。  

   商 品 或 服 務 之 分 類 ， 於 本 法 施 行 細 則 定 之 。  

   類 似 商 品 或 服 務 之 認 定 ， 不 受 前 項 商 品 或 服 務 分 類 之 限 制 。  

 第  十 八  條   二 人 以 上 於 同 日 以 相 同 或 近 似 之 商 標 ， 於 同 一 或 類 似 之 商 品

或 服 務 各 別 申 請 註 冊 ， 有 致 相 關 消 費 者 混 淆 誤 認 之 虞 ， 而 不 能 辨

別 時 間 先 後 者 ， 由 各 申 請 人 協 議 定 之 ； 不 能 達 成 協 議 時 ， 以 抽 籤

方 式 定 之 。  



 

 

 

  

 

 第  十 九  條   商 標 包 含 說 明 性 或 不 具 識 別 性 之 文 字 、 圖 形 、 記 號 、 顏 色 或

立 體 形 狀 ， 若 刪 除 該 部 分 則 失 其 商 標 之 完 整 性 ， 而 經 申 請 人 聲 明

該 部 分 不 在 專 用 之 列 者 ， 得 以 該 商 標 申 請 註 冊 。  

 第  二 十  條   商 標 註 冊 申 請 事 項 之 變 更 ， 應 向 商 標 專 責 機 關 申 請 核 准 。  

   商 標 及 其 指 定 使 用 之 商 品 或 服 務 ， 申 請 後 即 不 得 變 更 。 但 指

定 使 用 商 品 或 服 務 之 減 縮 ， 不 在 此 限 。  

   第 一 項 之 變 更 ， 應 按 每 一 商 標 各 別 申 請 。 但 同 一 人 有 二 以 上

申 請 案 ， 而 其 變 更 事 項 相 同 者 ， 得 於 一 變 更 申 請 案 中 同 時 申 請 變

更 之 。  

 第 二 十 一 條   申 請 人 得 就 所 指 定 使 用 之 商 品 或 服 務 ， 向 商 標 專 責 機 關 請 求

分 割 為 二 個 以 上 之 註 冊 申 請 案 ， 以 原 註 冊 申 請 日 為 申 請 日 。  

 第 二 十 二 條   因 商 標 註 冊 之 申 請 所 生 之 權 利 ， 得 移 轉 於 他 人 。  

   受 讓 前 項 之 權 利 者 ， 非 經 請 准 更 換 原 申 請 人 之 名 義 ， 不 得 對

抗 第 三 人 。  

第 三 章  審 查 及 核 准  



  

 第 二 十 三 條   商 標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， 不 得 註 冊 ：  

 一 、 不 符 合 第 五 條 規 定 者 。  

 二 、 表 示 商 品 或 服 務 之 形 狀 、 品 質 、 功 用 或 其 他 說 明 者 。  

 三 、 所 指 定 商 品 或 服 務 之 通 用 標 章 或 名 稱 者 。  

 四 、 商 品 或 包 裝 之 立 體 形 狀 ， 係 為 發 揮 其 功 能 性 所 必 要 者 。  

 五 、 相 同 或 近 似 於 中 華 民 國 國 旗 、 國 徽 、 國 璽 、 軍 旗 、 軍 徽

、 印 信 、 勳 章 或 外 國 國 旗 者 。  

 六 、 相 同 於 國 父 或 國 家 元 首 之 肖 像 或 姓 名 者 。  

 七 、 相 同 或 近 似 於 中 華 民 國 政 府 機 關 或 展 覽 性 質 集 會 之 標 章

或 所 發 給 之 褒 獎 牌 狀 者 。  

 八 、 相 同 或 近 似 於 國 際 性 著 名 組 織 或 國 內 外 著 名 機 構 之 名 稱

、 徽 記 、 徽 章 或 標 章 者 。  

 九 、 相 同 或 近 似 於 正 字 標 記 或 其 他 國 內 外 同 性 質 驗 證 標 記 者

。  

 十 、 妨 害 公 共 秩 序 或 善 良 風 俗 者 。  

 十 一 、 使 公 眾 誤 認 誤 信 其 商 品 或 服 務 之 性 質 、 品 質 或 產 地 之

虞 者 。  



 

 

 

  

 

 十 二 、 相 同 或 近 似 於 他 人 著 名 商 標 或 標 章 ， 有 致 相 關 公 眾 混

淆 誤 認 之 虞 ， 或 有 減 損 著 名 商 標 或 標 章 之 識 別 性 或 信 譽

之 虞 者 。 但 得 該 商 標 或 標 章 之 所 有 人 同 意 申 請 註 冊 者 ，

不 在 此 限 。  

 十 三 、 相 同 或 近 似 於 他 人 同 一 或 類 似 商 品 或 服 務 之 註 冊 商 標

或 申 請 在 先 之 商 標 ， 有 致 相 關 消 費 者 混 淆 誤 認 之 虞 者 。

但 經 該 註 冊 商 標 或 申 請 在 先 之 商 標 所 有 人 同 意 申 請 者 ，

除 二 者 之 商 標 及 指 定 使 用 之 商 品 或 服 務 均 相 同 外 ， 不 在

此 限 。  

 十 四 、 相 同 或 近 似 於 他 人 先 使 用 於 同 一 或 類 似 商 品 或 服 務 之

商 標 ， 而 申 請 人 因 與 該 他 人 間 具 有 契 約 、 地 緣 、 業 務 往

來 或 其 他 關 係 ， 知 悉 他 人 商 標 存 在 者 。 但 得 該 他 人 同 意

申 請 註 冊 者 ， 不 在 此 限 。  

 十 五 、 有 他 人 之 肖 像 或 著 名 之 姓 名 、 藝 名 、 筆 名 、 字 號 者 。

但 得 其 同 意 申 請 註 冊 者 ， 不 在 此 限 。  

 十 六 、 有 著 名 之 法 人 、 商 號 或 其 他 團 體 之 名 稱 ， 有 致 相 關 公

眾 混 淆 誤 認 之 虞 者 。  



  

 十 七 、 商 標 侵 害 他 人 之 著 作 權 、 專 利 權 或 其 他 權 利 ， 經 判 決

確 定 者 。 但 得 該 他 人 同 意 申 請 註 冊 者 ， 不 在 此 限 。  

 十 八 、 相 同 或 近 似 於 我 國 或 與 我 國 有 相 互 承 認 保 護 商 標 之 國

家 或 地 區 之 酒 類 地 理 標 示 ， 而 指 定 使 用 於 酒 類 商 品 者 。  

   前 項 第 十 二 款 、 第 十 四 款 至 第 十 六 款 及 第 十 八 款 規 定 之 情 形

， 以 申 請 時 為 準 。  

   第 一 項 第 七 款 及 第 八 款 規 定 ， 於 政 府 機 關 或 相 關 機 構 為 申 請

人 時 ， 不 適 用 之 。  

   有 第 一 項 第 二 款 規 定 之 情 形 或 有 不 符 合 第 五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之

情 形 ， 如 經 申 請 人 使 用 且 在 交 易 上 已 成 為 申 請 人 商 品 或 服 務 之 識

別 標 識 者 ， 不 適 用 之 。  

 第 二 十 四 條   商 標 註 冊 申 請 案 經 審 查 認 有 前 條 第 一 項 或 第 五 十 九 條 第 四 項

規 定 不 得 註 冊 之 情 形 者 ， 應 予 核 駁 審 定 。  

   前 項 核 駁 審 定 前 ， 應 將 核 駁 理 由 以 書 面 通 知 申 請 人 ， 並 指 定

其 於 送 達 之 次 日 起 三 十 日 內 陳 述 意 見 。  

 第 二 十 五 條   商 標 註 冊 申 請 案 經 審 查 無 前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之 情 形 者 ， 應 予 核

准 審 定 。  



 

 

 

  

 

   經 核 准 審 定 之 商 標 ， 申 請 人 應 於 審 定 書 送 達 之 次 日 起 二 個 月

內 ， 繳 納 註 冊 費 後 ， 始 予 註 冊 公 告 ， 並 發 給 商 標 註 冊 證 ； 屆 期 未

繳 費 者 ， 不 予 註 冊 公 告 ， 原 核 准 審 定 ， 失 其 效 力 。  

 第 二 十 六 條   前 條 第 二 項 之 註 冊 費 得 分 二 期 繳 納 ； 其 分 二 期 繳 納 者 ， 第 二

期 之 註 冊 費 應 於 註 冊 公 告 當 日 起 算 屆 滿 第 三 年 之 前 三 個 月 內 繳 納

之 。  

   第 二 期 註 冊 費 未 於 前 項 期 間 內 繳 納 者 ， 得 於 屆 期 後 六 個 月 內

， 按 規 定 之 註 冊 費 加 倍 繳 納 。  

   未 依 前 項 規 定 繳 費 者 ， 商 標 權 自 該 加 倍 繳 費 期 限 屆 滿 之 次 日

起 消 滅 。  

第 四 章  商 標 權  

 第 二 十 七 條   商 標 自 註 冊 公 告 當 日 起 ， 由 權 利 人 取 得 商 標 權 ， 商 標 權 期 間

為 十 年 。  

   商 標 權 期 間 得 申 請 延 展 ， 每 次 延 展 專 用 期 間 為 十 年 。  

 第 二 十 八 條   申 請 商 標 權 期 間 延 展 註 冊 者 ， 應 於 期 間 屆 滿 前 六 個 月 起 至 屆



  

滿 後 六 個 月 內 申 請 ； 其 於 期 間 屆 滿 後 六 個 月 內 申 請 者 ， 應 加 倍 繳

納 註 冊 費 。  

   前 項 核 准 延 展 之 期 間 ， 自 商 標 權 期 間 屆 滿 之 次 日 起 算 。  

 第 二 十 九 條   商 標 權 人 於 經 註 冊 指 定 之 商 品 或 服 務 ， 取 得 商 標 權 。  

   除 本 法 第 三 十 條 另 有 規 定 外 ， 下 列 情 形 ， 應 得 商 標 權 人 之 同

意 ：  

 一 、 於 同 一 商 品 或 服 務 ， 使 用 相 同 於 其 註 冊 商 標 之 商 標 者 。  

 二 、 於 類 似 之 商 品 或 服 務 ， 使 用 相 同 於 其 註 冊 商 標 之 商 標 ，

有 致 相 關 消 費 者 混 淆 誤 認 之 虞 者 。  

 三 、 於 同 一 或 類 似 之 商 品 或 服 務 ， 使 用 近 似 於 其 註 冊 商 標 之

商 標 ， 有 致 相 關 消 費 者 混 淆 誤 認 之 虞 者 。  

 第  三 十  條   下 列 情 形 ， 不 受 他 人 商 標 權 之 效 力 所 拘 束 ：  

 一 、 凡 以 善 意 且 合 理 使 用 之 方 法 ， 表 示 自 己 之 姓 名 、 名 稱 或

其 商 品 或 服 務 之 名 稱 、 形 狀 、 品 質 、 功 用 、 產 地 或 其 他 有

關 商 品 或 服 務 本 身 之 說 明 ， 非 作 為 商 標 使 用 者 。  

 二 、 商 品 或 包 裝 之 立 體 形 狀 ， 係 為 發 揮 其 功 能 性 所 必 要 者 。  

 三 、 在 他 人 商 標 註 冊 申 請 日 前 ， 善 意 使 用 相 同 或 近 似 之 商 標



 

 

 

  

 

於 同 一 或 類 似 之 商 品 或 服 務 者 。 但 以 原 使 用 之 商 品 或 服 務

為 限 ； 商 標 權 人 並 得 要 求 其 附 加 適 當 之 區 別 標 示 。  

   附 有 註 冊 商 標 之 商 品 ， 由 商 標 權 人 或 經 其 同 意 之 人 於 市 場 上

交 易 流 通 ， 或 經 有 關 機 關 依 法 拍 賣 或 處 置 者 ， 商 標 權 人 不 得 就 該

商 品 主 張 商 標 權 。 但 為 防 止 商 品 變 質 、 受 損 或 有 其 他 正 當 事 由 者

， 不 在 此 限 。  

 第 三 十 一 條   商 標 權 人 得 就 註 冊 商 標 指 定 使 用 之 商 品 或 服 務 ， 向 商 標 專 責

機 關 申 請 分 割 商 標 權 。  

   前 項 申 請 分 割 商 標 權 ， 於 商 標 異 議 或 評 定 案 件 未 確 定 前 ， 亦

得 為 之 。  

 第 三 十 二 條   商 標 註 冊 事 項 之 變 更 ， 應 向 商 標 專 責 機 關 登 記 ； 未 經 登 記 者

， 不 得 對 抗 第 三 人 。  

   商 標 及 其 指 定 使 用 之 商 品 或 服 務 ， 註 冊 後 即 不 得 變 更 。 但 指

定 使 用 商 品 或 服 務 之 減 縮 ， 不 在 此 限 。  

   第 二 十 條 第 三 項 及 前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， 於 商 標 註 冊 事 項 之 變 更

， 準 用 之 。  

 第 三 十 三 條   商 標 權 人 得 就 其 註 冊 商 標 指 定 使 用 商 品 或 服 務 之 全 部 或 一 部



  

， 授 權 他 人 使 用 其 商 標 。  

   前 項 授 權 ， 應 向 商 標 專 責 機 關 登 記 ； 未 經 登 記 者 ， 不 得 對 抗

第 三 人 。 被 授 權 人 經 商 標 權 人 同 意 ， 再 授 權 他 人 使 用 者 ， 亦 同 。  

   授 權 登 記 後 ， 商 標 權 移 轉 者 ， 其 授 權 契 約 對 受 讓 人 仍 繼 續 存

在 。  

   被 授 權 人 應 於 其 商 品 、 包 裝 、 容 器 上 或 營 業 上 之 物 品 、 文 書

， 為 明 顯 易 於 辨 識 之 商 標 授 權 標 示 ； 如 標 示 顯 有 困 難 者 ， 得 於 營

業 場 所 或 其 他 相 關 物 品 上 為 授 權 標 示 。  

 第 三 十 四 條   被 授 權 人 違 反 前 條 第 四 項 規 定 ， 經 商 標 專 責 機 關 依 職 權 或 依

申 請 通 知 限 期 改 正 ， 屆 期 不 改 正 者 ， 應 廢 止 其 授 權 登 記 。  

   商 標 授 權 期 間 屆 滿 前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， 當 事 人 或 利 害 關 係

人 得 檢 附 相 關 證 據 ， 申 請 廢 止 商 標 授 權 登 記 ：  

 一 、 商 標 權 人 及 被 授 權 人 雙 方 同 意 終 止 者 。 其 經 再 授 權 者 ，

亦 同 。  

 二 、 授 權 契 約 明 定 ， 商 標 權 人 或 被 授 權 人 得 任 意 終 止 授 權 關

係 ， 經 當 事 人 聲 明 終 止 者 。  

 三 、 商 標 權 人 以 被 授 權 人 違 反 授 權 契 約 約 定 ， 通 知 被 授 權 人



 

 

 

  

 

解 除 或 終 止 授 權 契 約 ， 而 被 授 權 人 無 異 議 者 。  

 第 三 十 五 條   商 標 權 之 移 轉 ， 應 向 商 標 專 責 機 關 登 記 ； 未 經 登 記 者 ， 不 得

對 抗 第 三 人 。  

 第 三 十 六 條   移 轉 商 標 權 之 結 果 ， 有 二 以 上 之 商 標 權 人 使 用 相 同 商 標 於 類

似 之 商 品 或 服 務 ， 或 使 用 近 似 商 標 於 同 一 或 類 似 之 商 品 或 服 務 ，

而 有 致 相 關 消 費 者 混 淆 誤 認 之 虞 者 ， 各 商 標 權 人 使 用 時 應 附 加 適

當 區 別 標 示 。  

 第 三 十 七 條   商 標 權 人 設 定 質 權 及 質 權 之 變 更 、 消 滅 ， 應 向 商 標 專 責 機 關

登 記 ； 未 經 登 記 者 ， 不 得 對 抗 第 三 人 。  

   商 標 權 人 為 擔 保 數 債 權 就 商 標 權 設 定 數 質 權 者 ， 其 次 序 依 登

記 之 先 後 定 之 。  

   質 權 存 續 期 間 ， 質 權 人 非 經 商 標 權 人 授 權 ， 不 得 使 用 該 商 標

。  

 第 三 十 八 條   商 標 權 人 得 拋 棄 商 標 權 。 但 有 授 權 登 記 或 質 權 登 記 者 ， 應 經

被 授 權 人 或 質 權 人 同 意 。  

   前 項 拋 棄 ， 應 以 書 面 向 商 標 專 責 機 關 為 之 。  

 第 三 十 九 條  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， 商 標 權 當 然 消 滅 ：  



  

 一 、 未 依 第 二 十 八 條 規 定 延 展 註 冊 者 。  

 二 、 商 標 權 人 死 亡 而 無 繼 承 人 者 。  

第 五 章  異   議  

 第  四 十  條   商 標 之 註 冊 違 反 第 二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或 第 五 十 九 條 第 四 項 規 定

之 情 形 者 ， 任 何 人 得 自 商 標 註 冊 公 告 之 日 起 三 個 月 內 ， 向 商 標 專

責 機 關 提 出 異 議 。  

   前 項 異 議 ， 得 就 註 冊 商 標 指 定 使 用 之 部 分 商 品 或 服 務 為 之 。  

   異 議 應 就 每 一 註 冊 商 標 各 別 申 請 之 。  

 第 四 十 一 條   提 出 異 議 者 ， 應 以 異 議 書 載 明 事 實 及 理 由 ， 並 附 副 本 。 異 議

書 如 有 提 出 附 屬 文 件 者 ， 副 本 中 應 提 出 。  

   商 標 專 責 機 關 認 為 異 議 不 合 程 式 而 可 補 正 者 ， 應 通 知 限 期 補

正 。  

   商 標 專 責 機 關 應 將 第 一 項 副 本 連 同 附 屬 文 件 送 達 商 標 權 人 ，

並 限 期 答 辯 。  

 第 四 十 二 條   異 議 應 指 定 未 曾 審 查 原 案 之 審 查 人 員 審 查 之 。  



 

 

 

  

 

 第 四 十 三 條   異 議 人 或 商 標 權 人 得 提 出 市 場 調 查 報 告 作 為 證 據 。  

   商 標 專 責 機 關 應 予 異 議 人 或 商 標 權 人 就 市 場 調 查 報 告 陳 述 意

見 之 機 會 。  

   商 標 專 責 機 關 應 就 當 事 人 陳 述 之 意 見 及 市 場 調 查 報 告 結 果 綜

合 判 斷 之 。  

 第 四 十 四 條   異 議 程 序 進 行 中 ， 被 異 議 之 商 標 權 移 轉 者 ， 異 議 程 序 不 受 影

響 。  

   前 項 商 標 權 受 讓 人 得 聲 明 承 受 被 異 議 人 之 地 位 ， 續 行 異 議 程

序 。  

 第 四 十 五 條   異 議 人 得 於 異 議 審 定 書 送 達 前 ， 撤 回 其 異 議 。  

   異 議 人 撤 回 異 議 者 ， 不 得 以 同 一 事 實 、 同 一 證 據 及 同 一 理 由

， 再 提 異 議 或 評 定 。  

 第 四 十 六 條   異 議 案 件 經 審 定 異 議 成 立 者 ， 應 撤 銷 其 註 冊 。  

 第 四 十 七 條   前 條 撤 銷 之 事 由 ， 存 在 於 註 冊 商 標 所 指 定 使 用 之 部 分 商 品 或

服 務 者 ， 得 僅 就 該 部 分 商 品 或 服 務 撤 銷 其 註 冊 。   

 第 四 十 八 條   經 過 異 議 確 定 後 之 註 冊 商 標 ， 任 何 人 不 得 就 同 一 事 實 、 同 一

證 據 及 同 一 理 由 ， 申 請 評 定 。  



  

 第 四 十 九 條   在 異 議 程 序 進 行 中 ， 凡 有 提 出 關 於 商 標 權 之 民 事 或 刑 事 訴 訟

者 ， 得 於 異 議 審 定 確 定 前 ， 停 止 其 訴 訟 程 序 之 進 行 。  

第 六 章   評 定 及 廢 止  

第 一 節   評   定  

 第  五 十  條   商 標 之 註 冊 違 反 第 二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或 第 五 十 九 條 第 四 項 規 定

之 情 形 者 ， 利 害 關 係 人 或 審 查 人 員 得 申 請 或 提 請 商 標 專 責 機 關 評

定 其 註 冊 。  

   商 標 註 冊 前 ， 侵 害 他 人 之 著 作 權 、 專 利 權 或 其 他 權 利 ， 於 註

冊 後 經 法 院 判 決 侵 害 確 定 者 ， 準 用 前 項 之 規 定 。  

 第 五 十 一 條   商 標 之 註 冊 違 反 第 二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、 第 二 款 、 第 十 二

款 至 第 十 七 款 或 第 五 十 九 條 第 四 項 規 定 之 情 形 ， 自 註 冊 公 告 之 日

起 滿 五 年 者 ， 不 得 申 請 或 提 請 評 定 。  

   前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之 情 形 ， 於 其 判 決 確 定 之 日 起 滿 五 年 者 ， 不

得 申 請 或 提 請 評 定 。  

   商 標 之 註 冊 有 第 二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第 十 二 款 情 形 係 屬 惡 意 者 ，



 

 

 

  

 

不 受 第 一 項 期 間 之 限 制 。  

 第 五 十 二 條   評 定 商 標 之 註 冊 有 無 違 法 事 由 ， 依 其 註 冊 公 告 時 之 規 定 。  

 第 五 十 三 條   商 標 評 定 案 件 ， 由 商 標 專 責 機 關 首 長 指 定 審 查 人 員 三 人 以 上

為 評 定 委 員 評 定 之 。  

 第 五 十 四 條   評 定 案 件 經 評 決 成 立 者 ， 應 撤 銷 其 註 冊 。 但 於 評 決 時 ， 該 情

形 已 不 存 在 者 ， 經 斟 酌 公 益 及 當 事 人 利 益 後 ， 得 為 不 成 立 之 評 決

。  

 第 五 十 五 條   評 定 案 件 經 評 決 後 ， 任 何 人 不 得 以 同 一 事 實 、 同 一 證 據 及 同

一 理 由 ， 申 請 評 定 。  

 第 五 十 六 條   第 四 十 條 第 二 項 、 第 三 項 、 第 四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、 第 二 項 、 第

四 十 二 條 至 第 四 十 五 條 、 第 四 十 七 條 及 第 四 十 九 條 規 定 ， 於 商 標

之 評 定 準 用 之 。  

第 二 節   廢   止  

 第 五 十 七 條   商 標 註 冊 後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， 商 標 專 責 機 關 應 依 職 權 或 據

申 請 廢 止 其 註 冊 ：  

 一 、 自 行 變 換 商 標 或 加 附 記 ， 致 與 他 人 使 用 於 同 一 或 類 似 之



  

商 品 或 服 務 之 註 冊 商 標 構 成 相 同 或 近 似 ， 而 有 使 相 關 消 費

者 混 淆 誤 認 之 虞 者 。  

 二 、 無 正 當 事 由 迄 未 使 用 或 繼 續 停 止 使 用 已 滿 三 年 者 。 但 被

授 權 人 有 使 用 者 ， 不 在 此 限 。  

 三 、 未 依 第 三 十 六 條 規 定 附 加 適 當 區 別 標 示 者 。 但 於 商 標 專

責 機 關 處 分 前 已 附 加 區 別 標 示 並 無 產 生 混 淆 誤 認 之 虞 者 ，

不 在 此 限 。  

 四 、 商 標 已 成 為 所 指 定 商 品 或 服 務 之 通 用 標 章 、 名 稱 或 形 狀

者 。  

 五 、 商 標 實 際 使 用 時 有 致 公 眾 誤 認 誤 信 其 商 品 或 服 務 之 性 質

、 品 質 或 產 地 之 虞 者 。  

 六 、 商 標 使 用 結 果 侵 害 他 人 著 作 權 、 專 利 權 或 其 他 權 利 ， 經

法 院 判 決 侵 害 確 定 者 。  

   被 授 權 人 為 前 項 第 一 款 之 行 為 ， 商 標 權 人 明 知 或 可 得 而 知 而

不 為 反 對 之 表 示 者 ， 亦 同 。  

   有 第 一 項 第 二 款 規 定 之 情 形 ， 於 申 請 廢 止 時 該 註 冊 商 標 已 為

使 用 者 ， 除 因 知 悉 他 人 將 申 請 廢 止 ， 而 於 申 請 廢 止 前 三 個 月 內 開



 

 

 

  

 

始 使 用 者 外 ， 不 予 廢 止 其 註 冊 。  

   廢 止 之 事 由 僅 存 在 於 註 冊 商 標 所 指 定 使 用 之 部 分 商 品 或 服 務

者 ， 得 就 該 部 分 之 商 品 或 服 務 廢 止 其 註 冊 。  

 第 五 十 八 條   商 標 權 人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， 應 認 為 有 使 用 其 註 冊 商 標 ：  

 一 、 實 際 使 用 之 商 標 與 其 註 冊 商 標 不 同 ， 而 依 社 會 一 般 通 念

並 不 失 其 同 一 性 者 。  

 二 、 於 以 出 口 為 目 的 之 商 品 或 其 有 關 之 物 件 上 ， 標 示 註 冊 商

標 者 。  

 第 五 十 九 條   商 標 專 責 機 關 應 將 廢 止 申 請 之 情 事 通 知 商 標 權 人 ， 並 限 期 答

辯 。 但 申 請 人 之 申 請 無 具 體 事 證 或 其 主 張 顯 無 理 由 者 ， 得 逕 為 駁

回 。  

   第 五 十 七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款 規 定 情 形 ， 其 答 辯 通 知 經 送 達 者 ，

商 標 權 人 應 證 明 其 有 使 用 之 事 實 ， 屆 期 未 答 辯 者 ， 得 逕 行 廢 止 其

註 冊 。  

   前 項 商 標 權 人 證 明 其 有 使 用 之 事 實 ， 應 符 合 商 業 交 易 習 慣 。  

   註 冊 商 標 有 第 五 十 七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、 第 六 款 規 定 情 形 ， 經

廢 止 其 註 冊 者 ， 原 商 標 權 人 於 廢 止 之 日 起 三 年 內 ， 不 得 註 冊 、 受



  

讓 或 被 授 權 使 用 與 原 註 冊 圖 樣 相 同 或 近 似 之 商 標 於 同 一 或 類 似 之

商 品 或 服 務 ； 其 於 商 標 專 責 機 關 處 分 前 ， 聲 明 拋 棄 商 標 權 者 ， 亦

同 。  

 第  六 十  條   第 四 十 條 第 二 項 、 第 三 項 、 第 四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、 第 二 項 、 第

四 十 二 條 至 第 四 十 四 條 規 定 ， 於 廢 止 案 之 審 查 準 用 之 。  

第 七 章   權 利 侵 害 之 救 濟  

 第 六 十 一 條   商 標 權 人 對 於 侵 害 其 商 標 權 者 ， 得 請 求 損 害 賠 償 ， 並 得 請 求

排 除 其 侵 害 ； 有 侵 害 之 虞 者 ， 得 請 求 防 止 之 。  

   未 經 商 標 權 人 同 意 ， 而 有 第 二 十 九 條 第 二 項 各 款 規 定 情 形 之

一 者 ， 為 侵 害 商 標 權 。  

   商 標 權 人 依 第 一 項 規 定 為 請 求 時 ， 對 於 侵 害 商 標 權 之 物 品 或

從 事 侵 害 行 為 之 原 料 或 器 具 ， 得 請 求 銷 毀 或 為 其 他 必 要 處 置 。  

 第 六 十 二 條   未 得 商 標 權 人 同 意 ，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， 視 為 侵 害 商 標 權 ：  

 一 、 明 知 為 他 人 著 名 之 註 冊 商 標 而 使 用 相 同 或 近 似 之 商 標 或

以 該 著 名 商 標 中 之 文 字 作 為 自 己 公 司 名 稱 、 商 號 名 稱 、 網



 

 

 

  

 

域 名 稱 或 其 他 表 彰 營 業 主 體 或 來 源 之 標 識 ， 致 減 損 著 名 商

標 之 識 別 性 或 信 譽 者 。  

 二 、 明 知 為 他 人 之 註 冊 商 標 ， 而 以 該 商 標 中 之 文 字 作 為 自 己

公 司 名 稱 、 商 號 名 稱 、 網 域 名 稱 或 其 他 表 彰 營 業 主 體 或 來

源 之 標 識 ， 致 商 品 或 服 務 相 關 消 費 者 混 淆 誤 認 者 。  

 第 六 十 三 條   商 標 權 人 請 求 損 害 賠 償 時 ， 得 就 下 列 各 款 擇 一 計 算 其 損 害 ：  

 一 、 依 民 法 第 二 百 十 六 條 規 定 。 但 不 能 提 供 證 據 方 法 以 證 明

其 損 害 時 ， 商 標 權 人 得 就 其 使 用 註 冊 商 標 通 常 所 可 獲 得 之

利 益 ， 減 除 受 侵 害 後 使 用 同 一 商 標 所 得 之 利 益 ， 以 其 差 額

為 所 受 損 害 。  

 二 、 依 侵 害 商 標 權 行 為 所 得 之 利 益 ； 於 侵 害 商 標 權 者 不 能 就

其 成 本 或 必 要 費 用 舉 證 時 ， 以 銷 售 該 項 商 品 全 部 收 入 為 所

得 利 益 。  

 三 、 就 查 獲 侵 害 商 標 權 商 品 之 零 售 單 價 五 百 倍 至 一 千 五 百 倍

之 金 額 。 但 所 查 獲 商 品 超 過 一 千 五 百 件 時 ， 以 其 總 價 定 賠

償 金 額 。  

   前 項 賠 償 金 額 顯 不 相 當 者 ， 法 院 得 予 酌 減 之 。  



  

   商 標 權 人 之 業 務 上 信 譽 ， 因 侵 害 而 致 減 損 時 ， 並 得 另 請 求 賠

償 相 當 之 金 額 。  

 第 六 十 四 條   商 標 權 人 得 請 求 由 侵 害 商 標 權 者 負 擔 費 用 ， 將 侵 害 商 標 權 情

事 之 判 決 書 內 容 全 部 或 一 部 登 載 新 聞 紙 。  

 第 六 十 五 條   商 標 權 人 對 輸 入 或 輸 出 有 侵 害 其 商 標 權 之 物 品 ， 得 申 請 海 關

先 予 查 扣 。  

   前 項 申 請 ， 應 以 書 面 為 之 ， 並 釋 明 侵 害 之 事 實 ， 及 提 供 相 當

於 海 關 核 估 該 進 口 貨 物 完 稅 價 格 或 出 口 貨 物 離 岸 價 格 之 保 證 金 或

相 當 之 擔 保 。  

   海 關 受 理 查 扣 之 申 請 ， 應 即 通 知 申 請 人 ； 如 認 符 合 前 項 規 定

而 實 施 查 扣 時 ， 應 以 書 面 通 知 申 請 人 及 被 查 扣 人 。  

   被 查 扣 人 得 提 供 與 第 二 項 保 證 金 二 倍 之 保 證 金 或 相 當 之 擔 保

， 請 求 海 關 廢 止 查 扣 ， 並 依 有 關 進 出 口 貨 物 通 關 規 定 辦 理 。  

   海 關 在 不 損 及 查 扣 物 機 密 資 料 保 護 之 情 形 下 ， 得 依 申 請 人 或

被 查 扣 人 之 申 請 ， 准 其 檢 視 查 扣 物 。  

   查 扣 物 經 申 請 人 取 得 法 院 確 定 判 決 ， 屬 侵 害 商 標 權 者 ， 除 第

六 十 六 條 第 四 項 規 定 之 情 形 外 ， 被 查 扣 人 應 負 擔 查 扣 物 之 貨 櫃 延



 

 

 

  

 

滯 費 、 倉 租 、 裝 卸 費 等 有 關 費 用 。  

 第 六 十 六 條  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， 海 關 應 廢 止 查 扣 ：  

 一 、 申 請 人 於 海 關 通 知 受 理 查 扣 之 日 起 十 二 日 內 ， 未 依 第 六

十 一 條 規 定 就 查 扣 物 為 侵 害 物 提 起 訴 訟 ， 並 通 知 海 關 者 。  

 二 、 申 請 人 就 查 扣 物 為 侵 害 物 所 提 訴 訟 經 法 院 裁 定 駁 回 確 定

者 。  

 三 、 查 扣 物 經 法 院 確 定 判 決 ， 不 屬 侵 害 商 標 權 之 物 者 。  

 四 、 申 請 人 申 請 廢 止 查 扣 者 。  

 五 、 符 合 前 條 第 四 項 規 定 者 。  

   前 項 第 一 款 規 定 之 期 限 ， 海 關 得 視 需 要 延 長 十 二 日 。  

   海 關 依 第 一 項 規 定 廢 止 查 扣 者 ， 應 依 有 關 進 出 口 貨 物 通 關 規

定 辦 理 。  

   查 扣 因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至 第 四 款 之 事 由 廢 止 者 ， 申 請 人 應 負 擔

查 扣 物 之 貨 櫃 延 滯 費 、 倉 租 、 裝 卸 費 等 有 關 費 用 。  

 第 六 十 七 條   查 扣 物 經 法 院 確 定 判 決 不 屬 侵 害 商 標 權 之 物 者 ， 申 請 人 應 賠

償 被 查 扣 人 因 查 扣 或 提 供 第 六 十 五 條 第 四 項 規 定 保 證 金 所 受 之 損

害 。  



  

   申 請 人 就 第 六 十 五 條 第 四 項 規 定 之 保 證 金 ， 被 查 扣 人 就 第 六

十 五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之 保 證 金 ， 與 質 權 人 有 同 一 之 權 利 。 但 前 條 第

四 項 及 第 六 十 五 條 第 六 項 規 定 之 貨 櫃 延 滯 費 、 倉 租 、 裝 卸 費 等 有

關 費 用 ， 優 先 於 申 請 人 或 被 查 扣 人 之 損 害 受 償 。  

  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， 海 關 應 依 申 請 人 之 申 請 ， 返 還 第 六 十 五

條 第 二 項 規 定 之 保 證 金 ：  

 一 、 申 請 人 取 得 勝 訴 之 確 定 判 決 ， 或 與 被 查 扣 人 達 成 和 解 ，

已 無 繼 續 提 供 保 證 金 之 必 要 者 。  

 二 、 因 前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至 第 四 款 規 定 之 事 由 廢 止 查 扣 ， 致

被 查 扣 人 受 有 損 害 後 ， 或 被 查 扣 人 取 得 勝 訴 之 確 定 判 決 後

， 申 請 人 證 明 已 定 二 十 日 以 上 之 期 間 ， 催 告 被 查 扣 人 行 使

權 利 而 未 行 使 者 。  

 三 、 被 查 扣 人 同 意 返 還 者 。  

  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， 海 關 應 依 被 查 扣 人 之 申 請 返 還 第 六 十 五

條 第 四 項 規 定 之 保 證 金 ：  

 一 、 因 前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至 第 四 款 規 定 之 事 由 廢 止 查 扣 ， 或

被 查 扣 人 與 申 請 人 達 成 和 解 ， 已 無 繼 續 提 供 保 證 金 之 必 要



 

 

 

  

 

者 。  

 二 、 申 請 人 取 得 勝 訴 之 確 定 判 決 後 ， 被 查 扣 人 證 明 已 定 二 十

日 以 上 之 期 間 ， 催 告 申 請 人 行 使 權 利 而 未 行 使 者 。  

 三 、 申 請 人 同 意 返 還 者 。  

 第 六 十 八 條   前 三 條 規 定 之 申 請 查 扣 、 廢 止 查 扣 、 檢 視 查 扣 物 、 保 證 金 或

擔 保 之 繳 納 、 提 供 、 返 還 之 程 序 、 應 備 文 件 及 其 他 應 遵 行 事 項 之

辦 法 ， 由 主 管 機 關 會 同 財 政 部 定 之 。  

 第 六 十 九 條   依 第 三 十 三 條 規 定 ， 經 授 權 使 用 商 標 者 ， 其 使 用 權 受 有 侵 害

時 ， 準 用 本 章 之 規 定 。  

 第  七 十  條   外 國 法 人 或 團 體 就 本 法 規 定 事 項 得 為 告 訴 、 自 訴 或 提 起 民 事

訴 訟 ， 不 以 業 經 認 許 者 為 限 。  

 第 七 十 一 條   法 院 為 處 理 商 標 訴 訟 案 件 ， 得 設 立 專 業 法 庭 或 指 定 專 人 辦 理

。  

第 八 章   證 明 標 章 、 團 體 標 章 及 團 體 商 標  

 第 七 十 二 條   凡 以 標 章 證 明 他 人 商 品 或 服 務 之 特 性 、 品 質 、 精 密 度 、 產 地



  

或 其 他 事 項 ， 欲 專 用 其 標 章 者 ， 應 申 請 註 冊 為 證 明 標 章 。  

   證 明 標 章 之 申 請 人 ， 以 具 有 證 明 他 人 商 品 或 服 務 能 力 之 法 人

、 團 體 或 政 府 機 關 為 限 。  

   前 項 申 請 人 係 從 事 於 欲 證 明 之 商 品 或 服 務 之 業 務 者 ， 不 得 申

請 註 冊 。  

 第 七 十 三 條   證 明 標 章 之 使 用 ， 指 證 明 標 章 權 人 為 證 明 他 人 商 品 或 服 務 之

特 性 、 品 質 、 精 密 度 、 產 地 或 其 他 事 項 之 意 思 ， 同 意 其 於 商 品 或

服 務 之 相 關 物 品 或 文 書 上 ， 標 示 該 證 明 標 章 者 。  

 第 七 十 四 條   凡 具 有 法 人 資 格 之 公 會 、 協 會 或 其 他 團 體 為 表 彰 其 組 織 或 會

籍 ， 欲 專 用 標 章 者 ， 應 申 請 註 冊 為 團 體 標 章 。  

   前 項 團 體 標 章 註 冊 之 申 請 ， 應 以 申 請 書 載 明 相 關 事 項 ， 並 檢

具 團 體 標 章 使 用 規 範 ， 向 商 標 專 責 機 關 申 請 之 。  

 第 七 十 五 條   團 體 標 章 之 使 用 ， 指 為 表 彰 團 體 或 其 會 員 身 分 ， 而 由 團 體 或

其 會 員 將 標 章 標 示 於 相 關 物 品 或 文 書 上 。  

 第 七 十 六 條   凡 具 法 人 資 格 之 公 會 、 協 會 或 其 他 團 體 ， 欲 表 彰 該 團 體 之 成

員 所 提 供 之 商 品 或 服 務 ， 並 得 藉 以 與 他 人 所 提 供 之 商 品 或 服 務 相

區 別 ， 欲 專 用 標 章 者 ， 得 申 請 註 冊 為 團 體 商 標 。  



 

 

 

  

 

   前 項 團 體 商 標 註 冊 之 申 請 ， 應 以 申 請 書 載 明 商 品 或 服 務 類 別

及 名 稱 ， 並 檢 具 團 體 商 標 使 用 規 範 ， 向 商 標 專 責 機 關 申 請 之 。  

 第 七 十 七 條   團 體 商 標 之 使 用 ， 指 為 表 彰 團 體 之 成 員 所 提 供 之 商 品 或 服 務

， 由 團 體 之 成 員 將 團 體 商 標 使 用 於 商 品 或 服 務 上 ， 並 得 藉 以 與 他

人 之 商 品 或 服 務 相 區 別 者 。  

 第 七 十 八 條   證 明 標 章 權 、 團 體 標 章 權 或 團 體 商 標 權 不 得 移 轉 、 授 權 他 人

使 用 ， 或 作 為 質 權 標 的 物 。 但 其 移 轉 或 授 權 他 人 使 用 ， 無 損 害 消

費 者 利 益 及 違 反 公 帄 競 爭 之 虞 ， 經 商 標 專 責 機 關 核 准 者 ， 不 在 此

限 。  

 第 七 十 九 條   標 章 權 人 或 其 被 授 權 使 用 人 以 證 明 標 章 、 團 體 標 章 或 團 體 商

標 為 不 當 使 用 致 生 損 害 於 他 人 或 公 眾 者 ， 商 標 專 責 機 關 得 依 任 何

人 之 申 請 或 依 職 權 廢 止 其 註 冊 。  

   前 項 所 稱 不 當 使 用 ， 指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：  

 一 、 證 明 標 章 作 為 商 標 使 用 ， 或 標 示 於 證 明 標 章 權 人 之 商 品

或 服 務 之 相 關 物 品 或 文 書 上 。  

 二 、 團 體 標 章 或 團 體 商 標 之 使 用 ， 造 成 社 會 公 眾 對 於 該 團 體

性 質 之 誤 認 。  



  

 三 、 違 反 前 條 規 定 而 為 移 轉 、 授 權 或 設 定 質 權 。  

 四 、 違 反 標 章 使 用 規 範 。  

 五 、 其 他 不 當 方 法 之 使 用 。  

 第  八 十  條   證 明 標 章 、 團 體 標 章 或 團 體 商 標 除 本 章 另 有 規 定 外 ， 依 其 性

質 準 用 本 法 有 關 商 標 之 規 定 。  

第 九 章  罰   則  

 第 八 十 一 條   未 得 商 標 權 人 或 團 體 商 標 權 人 同 意 ，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， 處

三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、 拘 役 或 科 或 併 科 新 臺 幣 二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金 ：  

 一 、 於 同 一 商 品 或 服 務 ， 使 用 相 同 之 註 冊 商 標 或 團 體 商 標 者

。  

 二 、 於 類 似 之 商 品 或 服 務 ， 使 用 相 同 之 註 冊 商 標 或 團 體 商 標

， 有 致 相 關 消 費 者 混 淆 誤 認 之 虞 者 。  

 三 、 於 同 一 或 類 似 之 商 品 或 服 務 ， 使 用 近 似 於 其 註 冊 商 標 或

團 體 商 標 之 商 標 ， 有 致 相 關 消 費 者 混 淆 誤 認 之 虞 者 。  

 第 八 十 二 條   明 知 為 前 條 商 品 而 販 賣 、 意 圖 販 賣 而 陳 列 、 輸 出 或 輸 入 者 ，



 

 

 

  

 

處 一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、 拘 役 或 科 或 併 科 新 臺 幣 五 萬 元 以 下 罰 金 。  

 第 八 十 三 條   犯 前 二 條 之 罪 所 製 造 、 販 賣 、 陳 列 、 輸 出 或 輸 入 之 商 品 ， 或

所 提 供 於 服 務 使 用 之 物 品 或 文 書 ， 不 問 屬 於 犯 人 與 否 ， 沒 收 之 。  

第 十 章  附   則  

 第 八 十 四 條   本 法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四 月 二 十 九 日 修 正 施 行 前 ， 已 註 冊 之

商 標 或 標 章 ， 不 適 用 第 二 十 六 條 規 定 。  

 第 八 十 五 條   本 法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四 月 二 十 九 日 修 正 施 行 前 ， 已 註 冊 之

服 務 標 章 ， 自 本 法 修 正 施 行 當 日 起 ， 視 為 商 標 。  

   本 法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四 月 二 十 九 日 修 正 施 行 前 ， 尚 未 註 冊

之 服 務 標 章 申 請 案 ， 於 本 法 修 正 施 行 當 日 起 ， 視 為 商 標 註 冊 申 請

案 。  

 第 八 十 六 條   本 法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四 月 二 十 九 日 修 正 施 行 前 ， 已 註 冊 之

聯 合 商 標 、 聯 合 服 務 標 章 、 聯 合 團 體 標 章 或 聯 合 證 明 標 章 ， 自 本

法 修 正 施 行 之 日 起 ， 視 為 獨 立 之 註 冊 商 標 或 標 章 ； 其 存 續 期 間 ，

以 原 核 准 者 為 準 。  



  

   本 法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四 月 二 十 九 日 修 正 施 行 前 ， 尚 未 註 冊

之 聯 合 商 標 、 聯 合 服 務 標 章 、 聯 合 團 體 標 章 或 聯 合 證 明 標 章 申 請

案 ， 自 本 法 修 正 施 行 之 日 起 ， 視 為 獨 立 之 商 標 或 標 章 註 冊 申 請 案

。  

   前 項 申 請 人 得 於 核 准 審 定 送 達 前 申 請 撤 回 ， 並 請 求 退 費 。  

 第 八 十 七 條   本 法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四 月 二 十 九 日 修 正 施 行 前 ， 已 註 冊 之

防 護 商 標 、 防 護 服 務 標 章 、 防 護 團 體 標 章 或 防 護 證 明 標 章 ， 依 其

註 冊 時 之 規 定 ； 於 其 專 用 期 間 屆 滿 前 ， 應 申 請 變 更 為 獨 立 之 註 冊

商 標 或 標 章 ； 屆 期 未 申 請 變 更 者 ， 商 標 權 消 滅 。  

   本 法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四 月 二 十 九 日 修 正 施 行 前 ， 尚 未 註 冊

之 防 護 商 標 、 防 護 服 務 標 章 、 防 護 團 體 標 章 或 防 護 證 明 標 章 申 請

案 ， 自 本 法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四 月 二 十 九 日 修 正 施 行 之 日 起 視 為

獨 立 之 商 標 或 標 章 註 冊 申 請 案 。  

   前 項 申 請 人 得 於 核 准 審 定 送 達 前 申 請 撤 回 ， 並 請 求 退 費 。  

 第 八 十 八 條   依 第 八 十 六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視 為 獨 立 之 註 冊 商 標 或 標 章 者 ， 關

於 第 五 十 七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款 規 定 之 三 年 期 間 ， 自 本 法 中 華 民 國 九

十 二 年 四 月 二 十 九 日 修 正 施 行 當 日 起 算 。  



 

 

 

  

 

   依 前 條 第 一 項 申 請 變 更 為 獨 立 之 註 冊 商 標 或 標 章 者 ， 關 於 第

五 十 七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款 規 定 之 三 年 期 間 ， 自 變 更 當 日 起 算 。  

 第 八 十 九 條   本 法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四 月 二 十 九 日 修 正 施 行 前 ， 已 核 准 審

定 之 註 冊 申 請 案 ， 於 本 法 修 正 施 行 時 未 經 撤 銷 原 審 定 者 ， 依 修 正

後 之 規 定 ， 逕 予 註 冊 ； 其 應 繳 納 第 一 期 之 註 冊 費 ， 視 為 已 繳 納 。  

   本 法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四 月 二 十 九 日 修 正 施 行 前 ， 經 撤 銷 核

准 審 定 ， 於 本 法 施 行 後 ， 經 行 政 爭 訟 撤 銷 原 處 分 確 定 應 予 註 冊 者

， 依 修 正 後 之 規 定 ， 逕 予 註 冊 ； 其 應 繳 納 第 一 期 之 註 冊 費 ， 視 為

已 繳 納 。  

 第  九 十  條   本 法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四 月 二 十 九 日 修 正 施 行 前 ， 已 提 出 異

議 ， 尚 未 異 議 審 定 之 案 件 ， 以 本 法 修 正 施 行 前 及 本 法 修 正 施 行 後

之 規 定 均 為 違 法 事 由 為 限 ， 始 撤 銷 其 註 冊 ； 其 程 序 依 修 正 後 之 規

定 辦 理 。  

 第 九 十 一 條   本 法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四 月 二 十 九 日 修 正 施 行 前 ， 已 申 請 或

提 請 評 定 ， 尚 未 評 決 之 評 定 案 件 ， 以 本 法 修 正 施 行 前 及 本 法 修 正

施 行 後 之 規 定 均 為 違 法 事 由 為 限 ， 始 撤 銷 其 註 冊 ； 其 程 序 依 修 正

後 之 規 定 辦 理 。  



  

   對 本 法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四 月 二 十 九 日 修 正 施 行 前 註 冊 之 商

標 、 證 明 標 章 及 團 體 標 章 ， 於 本 法 修 正 施 行 後 申 請 或 提 請 評 定 者

， 以 其 註 冊 時 及 本 法 修 正 施 行 後 之 規 定 均 為 違 法 事 由 為 限 。  

 第 九 十 二 條   本 法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四 月 二 十 九 日 修 正 施 行 前 ， 尚 未 處 分

之 商 標 撤 銷 案 件 ， 適 用 本 法 修 正 施 行 後 商 標 廢 止 案 件 之 規 定 辦 理

。  

 第 九 十 三 條   本 法 施 行 細 則 ， 由 主 管 機 關 定 之 。  

 第 九 十 四 條   本 法 自 公 布 日 起 六 個 月 後 施 行 。  


